与他人“通奸”的腐败干部法律还应再深究
                         余孝安
 
近来一些腐败分子纷纷落马，除了涉嫌经济犯罪问题外，另一个高频问题就是与他人“通奸”，前者自然应当追究涉嫌经济犯罪的法律责任，而“通奸”这个问题，往往在人们的道德谴责中被忽略，而背离法治精神，因此这个问题，法律还应再深究，追究其另外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从这些落马的官员来看，一般都有配偶。有配偶者与他人“通奸”，可能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偶尔与他人“通奸”，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通奸”关系，一种是经常保持“通奸”关系，前者属于道德责任范畴，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唾弃，因为他和我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也违背了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精神，违背伦理，所以应当被唾弃，在良心上接受道德审判。后者的行为更为严重，长期与他人通奸，在婚姻法上这种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是被禁止的，并且要承担婚姻法上的法律责任，这种法律责任一是体现在离婚的理由上，法律规定这种行为属于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情形，并且因此而导致的离婚，没有过错的另外一方，可以按照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在财产分割上享有全部或过多的分配权。
从刑法上看后一种“通奸”行为，挑战了我国法律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因此涉嫌重婚罪，按照我国刑法规定，一是有配偶者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无配偶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二是虽然没有登记结婚，但是公开以夫妻名誉长期共同生活，这里的公开是指在一定范围的人群都知道两人是“夫妻”关系。因此“通奸”者只要构成两种情形之一就构成重婚罪。构成本罪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那些腐败落马的官员除了可能因为经济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外，还要因为重婚罪进行数罪并罚，承担更为严重的刑事责任，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所在。在调查其经济犯罪的同时，还应当调查其通奸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防止漏罪发生。不能让这些腐败分子在道德谴责的声音中，淹没了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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